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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达成。在此过程中，高校行为指向和活动规律

受利益支配，把经济利益作为行动需要的价值判断

基础。通俗地讲，其主要表现是追逐资金收益最大

化。高等教育领域的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政府、

学生以及企业。

首先，政府是现代化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经济

支柱，高校对政府具有高度依赖性。因此，高校的

自由部分地依赖于给予经济资助的政府的好意，而

这样的好意会部分地损伤高校研究和教学活动。然

而，作为最重要权力基础的政府所提供的经济援助，

高校不能更不愿意拒绝，毕竟政府所能带给高校的

利益，除去显而易见的经济方面，还有其他隐含的

更多好处。其次，学生的学费成为高校所需收入的

一种主要来源。高校若想方设法通过学费来牟利，

常常对丝毫没有疑虑的学生使用不符合高等教育理

念的伎俩。因为在几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地

位的提高几乎都要通过高校，学生只能选择 “先交

费，后选择”的方式。在这种情形下，高校和商人

又有什么区别呢？学生作为消费者交纳学费，高校

就需要竭力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此时高校的工具性

价值被置于突出地位。最后，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高校摆脱了与政府之间单一的线性关系，建立了与

政府、企业之间的 “三重螺旋结构”，企业的力量

日益增强。高校通过与企业合作获得科研经费已经

成为高校日常运转的一部分。曾经以学术和科研能

力为取向的高校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趋向于以市场为

导向，即 “以现金交易关系为取向”，使高校丧失

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说：“对

外部利益的承诺导致大学内部在不偏不倚地追求真

理方面有了冲突。”［６］因此， “大学的主导价值被一

种通过追求知识产品和信息产品以换取资金、声望

和权力的观念所取代，一心想颠覆合理话语以获取

国家和社会的广泛馈赠”［７］。总之，高校出现的问

题之所以令人不安，不仅仅是因为它可能会改变学

校内学术研究的惯例，而且是因为这种追逐经济效

益的方式对高校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价值观念和理想

构成威胁。

（三）受教育者的利益追求

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

了提高自身人力资本，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

优势，使其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服务而获得对教育进

行投资的利益回报。高校在分配职业阶梯的等级和

社会结构中位置的作用仍很重要，以致受过高等教

育的人在走出高校后大多能找到体面的工作，获得

相对较高的收入。这正是驱使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

育的动力所在。亚当·斯密在 《国富论》中也提

及：“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些费用有

希望偿还，而且赚取利润。”［８］借助于高等教育和整

个权力结构的共谋关系，任何一个跃过这道 “龙

门”的人，都有机会获得地位的改善。因此，受教

育者大多期望每个阶段学到的知识和讨论的问题跟

他们今后职业上的经验有直接的关系，并希望高校

为他们提供为毕生事业做准备的知识，即功利性强

的专业知识。知识需要面对社会需求，实现更加具

有现实性的价值。 “有用的知识”而不是 “为知识

而知识”成为受教育者对知识存在形态的追求。很

明显， “有用的知识”带来收益，而且付出的学习

代价会以实物的形式得到回报。因此，高校学生在

功利派理论的影响下，更关注专业培训而不是文化

要求，是考试结果而不是心理过程，是对事实的被

动获取而不是心智的一般活动。［９］受教育者走出高校

时的形象类似于：从所学的课程中掌握了大量专业

信息的事实，但缺乏智慧；具备一定的动手操作能

力，但几乎没什么思维。因此，不应把文化和理智

置于专业知识的对立面，而应置于其前和其上。而

且，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在高校中获得的知识应是

一种 “习得的精神启示，是一种习惯，是一笔个人

的财富，是一种内在的禀赋”［１０］。这就从根本上否

定了知识的功利性。带有功利性的知识专注会促进

技术的发展，但专注于技术的个人却因为行动范围

的缩小、思维能力及智力习惯的萎缩而后退，社会

得到的利益与受教育者得到的利益成反比，对于受

教育者来说得不偿失。

三、高等教育 “经济人”主体利益的博弈

作为高等教育 “经济人”主体，政府、高校和

受教育者都有各自的利益追求，不同的利益主体之

间有利益差别，基于利益差别的主体间因相互作用

而产生利益冲突。每个利益主体在冲突过程中所获

得的利益主要取决于自己采取的行动，而且各利益

主体都会对对方的行为选择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反

应。各主体选择行为策略时，必须以对局中其他参

与人的判断为基础。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明显存

在政府、高校和受教育者之间为争取自身利益而采

取的非合作博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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